关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

1.申请文件显示，报告期内，申请人资产利润率、不良贷款率、资本充足率、拨备覆盖率等部分监管指标不达标。请申请人补充披露相关监管指标不达标的原因，对申请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，是否可能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者行政处罚，并请在定向发行说明书显要位置作重大事项提示。请申请人会计师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2.申请文件显示，报告期内，申请人2023年、2024年亏损，2025年上半年由亏转盈。请申请人补充披露：（1）报告期内净利润变动较大的具体原因，报告期亏损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；（2）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是否发生重大调整，如有，请说明具体情况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3.申请文件显示，（1）申请人本次发行方案涉及股份价格的调整以及注册资本变更；（2）董事会审议表决中有2名董事投反对票；在股东会审议过程中，关于本次发行方案议案和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有关事宜议案，表决情况为，有表决权股份数19.86%反对，0.15%弃权；关于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协议，表决情况为，有表决权股份数19.86%反对，7.46%弃权。请申请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本次发行方案所涉股份价格调整、注册资本变更的安排，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，是否符合操作惯例，是否公平合理，是否充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；（2）少数董事与股东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的原因，本次发行方案在内部决策时是否保障所有董事及股东充分知悉，是否充分保护其他股东合法权益，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。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4.申请文件显示，申请人实控人内蒙古财政厅合计持股比例为57.44%，其余股东持股相对分散。请申请人补充说明：申请人《公司章程》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公司现有组织架构是否符合《公司章程》与非上市公众公司相关规范要求。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各项制度是否有效运作，执行情况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要求，实控人是否存在不当控制情形。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